
一、本次采购内容：漯河市中心医院营养科营养素采购

二、商务要求：

1、质量要求：达到国家、行业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2、交货期：分批供货，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7日内

3、交货地点：漯河市中心医院院内

4、付款条件：付款金额以实际验收数量为准，根据每次验收单记录的

数据，每月结算一次，次月付清上月货款，甲方付款前，乙方须开具合规的发票。

5、质保期：18 个月

6、质量保证期：所供货物距离产品失效期大于 1年。

7、服务期限 3年，合同执行一年一签订，自合同生效之日起算，期限

达到 1年或供货总值达到项目年预算金额 100 万元合同亦终止，经考核合格后，

再签订第二年供货合同。

8、在双方履行执行中，如果招、投标文件和协议与上级要求有冲突，

双方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医院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9、中标人所供的每一批次产品均应承诺能够接受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

的其他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样检测，如发现不符合上述引用标准及国家相关

规范标准，则采购人有权利终止合同。

三、技术参数

营养科营养素采购需求

序号 制剂类型 物资名称
技术参数

（每 100g/100ml）
价格（每 100g≤/元）

1

特殊

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

★整蛋白全营

养制剂

(1)能量（KJ/kcal）≥

1790KJ(428kcal)

(2)蛋白质(g)≥15g

(3)脂肪(g)≥13g

(4)亚油酸(g)≥2.0g

(5)α-亚麻酸(mg)≥500mg

(6)碳水化合物(g)≥55g

38.32



2
要素型全营养

制剂

(7)能量（KJ/kcal）≥

1700KJ(406kcal)

(8)蛋白质（g）≥15.0g

(9)脂肪(g)≤10.0g

(10)碳水化合物(g)≥65.0g

(11)亚油酸(g)≥1.1g

(12)α-亚麻酸(mg)≥300mg

82.94

3 蛋白质组件 (13)蛋白质含量≥80g 127.56

4
特医碳水化合

物组件（液体）
(14)碳水化合物=12.5g 26.2

5

肠内

营养制剂

原材料

短肽型

(15)能量（KJ/kcal）

≥1580KJ(377kcal)

(16)蛋白质（g）≥15g

(17)脂肪（g）≤3g

(18)碳水化合物（g）≥70g

49.96

6 高蛋白型

(19)能量（KJ/kcal）

≥1800KJ(430kcal)

(20)蛋白质（g）≥20g

(21)脂肪（g）≥10g

(22)碳水化合物（g）≥55g

(23)膳食纤维（g）≥4g

21.83

7
整蛋白型

(纤维型）

(24)能量（KJ/kcal）

≥1800KJ(430kcal)

(25)蛋白质（g）≥16g

(26)脂肪（g）≥12g

(27)碳水化合物（g）≥50g

(28)膳食纤维（g）≥5g

21.83

8
整蛋白型

(通用型）

(29)能量（KJ/kcal）

≥1850KJ(442kcal)

(30)蛋白质（g）≥16g

(31)脂肪（g）≥15g

(32)碳水化合物（g）≥55g

18.92

9
匀浆膳

(纤维型）

(33)能量（KJ/kcal）

≥1650KJ(394kcal)

(34)蛋白质（g）≥17g

(35)脂肪（g）≥9g

(36)碳水化合物（g）≥51g

(37)膳食纤维≥4g

9.22



10
匀浆膳

(通用型）

(38)能量（KJ/kcal）

≥1550KJ(370kcal)

(39)蛋白质（g）≥16g

(40)脂肪（g）≥10g

(41)碳水化合物（g）≥54g

9.22

11 ★低蛋白型

(42)能量（KJ/kcal）

≥1800KJ(430kcal)

(43)蛋白质（g）≤10g

(44)脂肪（g）≥13g

(45)碳水化合物（g）≥66g

(46)膳食纤维（g）≥3g

30.56

12 低脂型

(47)能量（KJ/kcal）

≥1580KJ(378kcal)

(48)蛋白质（g）≥13g

(49)脂肪（g）≤2g

(50)碳水化合物（g）≥65g

28.62

13 低 GI 型

(51)能量（KJ/kcal）

≥1800KJ(430kcal)

(52)蛋白质（g）≥18g

(53)脂肪（g）≥14g

(54)碳水化合物（g）≤55g

(55)膳食纤维≥6g

21.82

14 支链氨基酸型

(56)能量（KJ/kcal）

≥1600KJ(382kcal)

(57)蛋白质（g）≥17g

(58)脂肪（g）≥6g

(59)碳水化合物（g）≥55g

41.22

15 乳清蛋白粉 (60)蛋白质≥80g 57.72

16 谷氨酰胺
(61)谷氨酰胺≥90g

有独立小规格包装，方便使用
116.88

17 益生菌 (62)活菌数≥1000 亿 CFU 290.51

18 膳食纤维
(63)膳食纤维含量≥80g

有独立小规格包装，方便使用
77.11



19 水溶性维生素

维生素含量要求如下：

(64)维 生 素 B1≥ 13mg

(65)维 生 素 B2≥ 13mg

(66)维 生 素 B6≥ 13mg

(67)维 生 素 B12≥ 22μg

(68)维 生 素 C≥ 600mg

(69)烟 酸 ≥ 125mg

(70)叶 酸 ≥ 3200μg

有独立小规格包装，方便使用

40.25

20 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含量如下：

(71)碘 ≥ 4950μg

(72)铜 ≥ 50mg

(73)锌 ≥ 380mg

(74)锰 ≥ 45mg

(75)硒 ≥ 1650μg

(76)铁 ≥ 490mg

有独立小规格包装，方便使用

127.55

21 钙元素
(77)含钙量≥ 6000mg

有独立小规格包装，方便使用
84.87

22 铁元素
(78)含铁量≥300mg

有独立小规格包装，方便使用
174.11

23 甜菜碱复合粉

(79)含天然甜菜碱

(80)含叶酸、维生素 B2、维

生素 B6、维生素 B12

423

24 降尿酸型

(81)拥有海洋低聚肽/葵

花盘提取物/山竹果粉的三种

组合配方；

(82)肽类占比≥25%。

331

25 γ-氨基丁酸
(83)γ-氨基丁酸

≥7500mg 含水解蛋黄粉、钙
662

26 代餐蛋白棒

剂型:代餐棒或者糕点型

(84)能量≤1600KJ（382Kcal）

(85)蛋白质≥30g

(86)脂肪≤10g

(87)碳水化合物≤35g

(88)膳食纤维≥10g

77.11



27
鱼油组件（粉

剂）

(89)EPA≥25500mg

(90)DHA≥5000mg
496

28
酪蛋白水解肽

粉

(91)含酪蛋白水解肽≥

10000mg
800

29 肿瘤免疫型

(92)能量≥1800KJ/

（430kcal）

(93)蛋白质≥19g

(94)脂肪≥20.0g

(95)碳水化合物≤40g

70.32

30
活菌酸奶

(五联益生菌 ）

(96)含低聚果糖 ，菊粉、

水苏糖、五联益生菌
6.3

31

孕产妇及

儿童营养

补充剂

孕产妇营养包

(97)能量（KJ/kcal）≥

1720KJ(411kcal)

(98)蛋白质（g）≥18g

(99)脂肪（g）≥12g

(100)碳水化合物（g）≥45g

(101)叶酸≥250μg

(102)α-亚麻酸≥200mg

48.01

32 儿童全营养

(103)能量（KJ/kcal）≥

1850KJ(442kcal)

(104)蛋白质（g）≥15g

(105)脂肪（g）≥15g

(106)碳水化合物（g）≥55g

21.83

1、核心产品是特医整蛋白全营养制剂、低蛋白型；

2、加★项产品不允许偏离，否则投标无效。

3、提供相同品牌产品（指核心产品）且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的不同

投标人参加同一合同项下投标的，按一家投标人计算，评审后得分最高的供应

商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评审得分相同的，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

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式确定一个投标人获得中标人推荐资格，招标文件未

规定的采取随机抽取方式确定，其他同一厂家投标人不作为中标候选人。

四、其他相关要求

（一）基本要求

1. 供应商所供产品为全新未使用且具有产品质量合格证明文件的合格产

品，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

《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

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2. 所用的支持文件，如：产品说明、目录、样本等应为原件或复印件，图

表、简图等支持文件都应清晰。



3. 如果所供产品有特殊的工作条件要求，供应商应在投标文件中加以说明。

4. 供应商所供产品技术规格应符合磋商文件要求，如所供产品存在技术偏

离，供应商应如实填写采购需求偏离表。

（二）验收标准：供应商按要求将货物送至指定交货地点，按照相关技术文

件进行验收。

（三）培训等相关要求培训服务：使用期间供应商提供免费且不限次培训服

务，对使用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不定期进行技术培训，包括但不限于货物使用、

维护、保养、常见故障判断、常见故障处理等。

（四）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人所供的每一批次产品均应承诺能够接受采购人或采购人委托的其

他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随机抽样检测，如发现不符合上述引用标准及国家相关规范

标准，则采购人有权利终止合同。

2、在双方履行执行中，如果招、投标文件和协议与上级要求有冲突，双方

按照上级要求执行，医院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3、采购人若发现成交供应商供货不及时、货物不足量、质量不达标等情况，

采购人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

4、采购人按临床实际需求量采购，对最终用量不作承诺，服务期满，或达

到采购预算合同自动失效。


